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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採購資訊網詢價單】 
 
一、 請購案號: RW54002601002 

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採購資訊網詢價案號: B-B-2-26-0032 

二、 案名：萬芳-影像醫學部：數位 X 光機系統採購案-1 套  

三、 品名規格： (相同或同等品) 

1. 主要設備: 

設 備 名 稱 數位 X 光機系統 數 量 1 套 

規格、規範、功能、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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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要求事項 

原廠授權證明 

衛福部許可證 

(1) 相關資訊請洽請購單位：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潘國綱(02)2930-7930#1320 進行投標廠商

資格條件、詳細需求規格細節、履約保證金/保固金及其他相關規範、付款條件及履約期限

確認。 

 

(2) 配合工程(第一攝影室數位 X 光系統建改工程)： 

(1) 本案規格及附件-[施工圖說、空白標單、現場勘查證明]，有意者請點選[下載連結處] 

進行下載。 

(2) 下載規格附件後，請務必於報價前洽萬芳醫院工務組-周先生(02-2737-2181#8709)進行工

程細節確認：投標廠商資格條件、詳細需求規格細節、工程設計費支付(若須支付，得標

廠商應於得標後支付設計單位設計費用)、施工規範暨職業安全衛生防護作業、履約保證

金/保固金及其他相關規範、付款條件、履約期限及逾期及違約罰款。 

 

四、 詢價條件:(需求日依單位規定) 

1. 使用單位: 萬芳醫院-影像醫學部 

2. 交貨地點: 萬芳醫院-影像醫學部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U_jex5FOzkxTpopfhEZPDuIYg7SEDF9i/view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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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報價截止日:2026.05.11 下午 05:00 前。 

4. 請務必規格確認後（評估或試用）於報價截止日前，與案件承辦人完成報價及相關電子檔 E-mail

傳送，逾期報價視為放棄。 

5. 所報價格，另須提供下列: 

(1) 提供 2 年以上之保固承諾(需於報價單上載明): 

(2) 提供電子檔報價; 

※提供電子檔報價資料請檢附下列: 

a. 報價單(含稅、含進出口報關、運輸、保險、裝箱、儀挍等費用)廠牌、型號、主要規格 

說明及配備說明、相關耗材、蓋公司章； 

並另提供配合工程(第一攝影室數位 X 光系統建改工程)，依本案提供之制式空白報價單報

價。#請勿擅自變更空白標單項目、單位、數量 

b. 醫療器材許可證（含仿單）或免衛署許可證明。 

c. 授權書。 

d. 彩色型錄。 

e. 本案提供之現場勘查證明，蓋公司大小章。 

(投標廠商請先行洽上述萬芳醫院工務組人員約定現場勘查時間，並攜帶要求之投標廠商資

格佐證文件至施工地點現場勘查，同時將「現場勘查證明」及「廠商資格佐證文件」交由

萬芳醫院工務組人員審查符合資格者，由萬芳醫院工務組人員簽署或用印「現場勘查證明」)。 

 

(3) 依本校附屬機構付款方式 

(4) 履約期限：配合附屬醫院規範 

(5) 逾期罰款：依附屬醫院規定 

6. 本案經整理後另行通知議價。 

7. 無法報價，請 E-mail 或來電告知。 

8. 其他注意事項: 

(1) 得標廠商應於 15 天內完成得標手續，如需簽訂合約，並應於 30 天內完成簽約手續，若得

標廠商未予配合，則視同棄標。如有押標金，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得沒收押標金；如無

押標金，得標廠商應於棄標後 3 日內支付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本標案報價總額 10%作為

賠償金。 

(2) 本案符合需求者擬採最低價標決標。 

(3) 請廠商積極優先採取取得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，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。 

9. 押標金: 為報價單總額*10%，請於議價會議 3 個工作日前繳至萬芳醫院採購組，否則無法參加

競標。 

10. 履約保證金：配合本校暨附屬機構之履約保證金規範 

11. 保固金：配合本校暨附屬機構之保固金規範 

12. 拒絕往來廠商之限制:凡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於「拒絕往來廠商」名單之廠商，本案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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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《政府採購法》第 103 條規定，於公告期間內，得拒絕該廠商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，亦

不得作為分包廠商。 

五、報價須知：(請依下列順序掃描成一份 PDF 檔，E-mail 傳送案件承辦人) 

a.報價單(請依規格表之規格要求，清楚標示該報價項目可符合該要求並附註業務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

E-mail) 。 

b.衛生署醫療許可證或免衛署許可證明。 

c.授權書。 

d.型錄。 

e.現場勘查證明(經萬芳醫院工務組簽章)，蓋公司大小章 


